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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
实施细则（2022 年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氢

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内政办发〔2022〕15号），有序推进

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区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（以下

简称示范项目）的申报、批复和管理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三条 示范项目由同一投资主体建设，申报时须落实氢气

应用场景，提供氢气消纳协议。鼓励氢能与交通、化工、冶金等

行业耦合发展，鼓励自身具备用氢场景的企业开展风光制氢一体

化示范。

第四条 鼓励利用非常规水源制氢，禁止采用地下水制氢。

第五条 示范项目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，一经确定原则上不

能调整。

第六条 并网型示范项目，按照不超过制氢所需电量的 1.2

倍确定新能源规模，新能源规模原则上不超过投产当年所在盟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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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纳能力。

第七条 离网型示范项目，按照制氢所需电量确定新能源规

模，新能源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90%。

第八条 示范项目需配置电储能，调峰能力原则上不低于新

能源规模的 15%，时长不低于 4 小时。储氢设施容量大于 4 小时

制氢能力的，可根据需要相应降低电储能配置要求。

第三章 运营管理

第九条 示范项目配套建设的新能源直接接入制氢变电站，

接入线路由制氢企业投资建设。

第十条 并网型示范项目应作为整体接入电网，与电网的联

络线路原则上由电网企业出资建设，电网企业建设有困难或规划

建设时序不匹配的，可先由制氢企业建设，在适当时机由电网企

业依法依规收购。

第十一条 示范项目和氢能应用项目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实

施一体化备案，示范项目作为整体接受电网统一调度，统一经营、

统一交易。

第十二条 并网型示范项目可向电网送电，年上网电量不超

过年总发电量的20%，上网部分占用盟市保障性消纳空间。原则

上不从电网购电，上网电费按照自治区电力市场相关要求执行。



— 3 —

第四章 申报审批

第十三条 自治区按年度开展示范项目申报。各盟市能源主

管部门按要求推荐本地区符合条件的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，

统一报自治区能源局。

第十四条 自治区能源局组织电网企业和第三方咨询机构对

示范项目进行评估，提出建议名单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，根

据审定结果批复示范项目。

第五章 建设管理

第十五条 各盟市能源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批复结果备案示

范项目。各盟市政府、市直相关部门及相关旗县政府在规划用地、

项目核准、施工许可等前期手续上要给予支持，协同推进审批服

务工作。

第十六条 投资主体不得擅自增加或变更建设内容，正式投

产后五年内，不得以出卖股权、资产租赁、分包、转包等任何方

式实质性变更投资主体。

第十七条 并网型示范项目未全部建成的，不得并网。并网

型示范项目建设完成后，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组织验收，验收通

过后，电网企业予以并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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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八条 各盟市按月向自治区能源局报送示范项目建设信

息、运行情况等。投资主体无力实施示范项目的，自治区能源局

取消项目示范资格并收回相应的新能源规模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内蒙古自治区能源

局负责解释。本细则发布前已批复实施的示范项目，仍执行原批

复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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